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中信证券开通旗下部分

基金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

证券”） 协商，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 本公司旗下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利增

长债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

时货币市场基金、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优化增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鼎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沪深

３００

增强证券投资基

金、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

投资基金、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在中信证券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最

低申购金额

１００

元， 申购金额阶梯为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 本公司旗下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

基金、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时货币市场

基金、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优

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鼎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沪深

３００

增强证券投

资基金、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上证综指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在中信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业务咨询方式：

中信证券：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全国统一， 均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富国全球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全球债券

（

ＱＤＩＩ－Ｆ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５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峰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如惠
；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如惠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１－０５－１９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天盈

Ａ

份额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根据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提前结束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天盈

Ａ

份额的募集，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含当日） 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若发生比例确认， 天盈

Ａ

的认购申请确认份额和比例

以基金管理人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

并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天源证

券

"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

,

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起天源证券各营业网点开始代理下列

基金的开户、 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具体基金如下： 大成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成

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天源证券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5432-18

网址：

www.tyzq.com.cn

2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

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

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申购费率调整的公告

为适应投资人需求，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决定对旗下十二只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进行调整， 将基金申购费率结构从原先的四档费率结

构调整为三档， 对于申购金额低于

５００

万元的申购保持原有的费率， 而对于申购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

以上 （含） 的申购统一收取每笔

１０００

元的申购费。 具体调整基金及调整后的申购费率如下：

１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 上投摩根阿尔法、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 上投摩根

内需动力、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 上投摩根中小盘、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

申购区间
（

Ｍ

）

申购费率
人民币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

人民币
１００

万以上
（

含
），

５００

万以下
１．０％

人民币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２

、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

申购区间
（

Ｍ

）

申购费率
人民币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８％

人民币
１００

万以上
（

含
），

５００

万以下
１．２％

人民币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３

、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

申购区间
（

Ｍ

）

申购费率
人民币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６％

人民币
１００

万以上
（

含
），

５００

万以下
１．０％

人民币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４

、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

Ａ

：

申购区间
（

Ｍ

）

申购费率
人民币

１００

万以下
０．８％

人民币
１００

万以上
（

含
），

５００

万以下
０．４％

人民币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

１０００

元
／

笔

调整后的费率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起生效实施， 基金申购其他业务规则不变。 基金转换费率

在适用上述调整后申购费率的基础上， 按照本公司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转换业务规

则》 的相关规定执行。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

补差费用计算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 中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相关规定，

为向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起， 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中关于基金转换补差费用的计算方法。 具体事项公

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旗下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二、 调整后的基金转换业务补差费用计算方法

１

、 基金转换费用按照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 当转

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 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 （不含转出基金赎回费）

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 不收取费用补差。

２

、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 以申请当日 （以下简称 “

Ｔ

” 日） 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计

算公式为：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补差费用

＝

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出基金申购费

如计算所得补差费用小于

０

， 则补差费用为

０

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入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如果转入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时， 则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入基金固定申购费

转出基金申购费

＝

转入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如果转出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时， 则转出基金申购费

＝

转出基金固定申购费

净转入金额

＝

转入金额

－

补差费用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资产承担。

例： 某投资者将

１０

万份上投摩根纯债

Ａ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上投纯债

Ａ

”） 转

换为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上投阿尔法”）， 上投纯债

Ａ

对应申请日份

额净值假设为

１．０２０

元， 对应申购费率为

０．８％

， 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１％

？ 上投阿尔法对应申请日份

额净值假设为

３．０５５

元， 对应申购费率为

１．５％

？ 则该笔转换投资者得到的上投阿尔法基金份额计

算方法为：

转出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０＝１０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１０２

，

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２．００

元

转入金额

＝１０２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１０１

，

８９８．００

元

转入基金申购费

＝１０１

，

８９８．００／

（

１＋１．５％

）

×１．５％＝１

，

５０５．８８

元

转出基金申购费

＝１０１

，

８９８．００／

（

１＋０．８％

）

×０．８％＝８０８．７１

元

补差费用

＝

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出基金申购费

＝１

，

５０５．８８－８０８．７１＝６９７．１７

元

净转入金额

＝１０１

，

８９８．００－６９７．１７＝１０１

，

２００．８３

元

转入份额

＝１０１

，

２００．８３／３．０５５＝３３

，

１２６．２９

份

根据以上方法计算， 该投资者将

１０

万份上投纯债

Ａ

转换为上投阿尔法， 经注册登记确认后，

投资者需要支付上投纯债

Ａ

基金赎回费

１０２．００

元， 需要支付从上投纯债

Ａ

转换到上投阿尔法的补

差费用

６９７．１７

元， 转换后获得上投阿尔法基金份额为

３３

，

１２６．２９

份。

三、 重要提示

１

、 各代销机构对本公司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开通时间以具体公告为准。

２

、 请投资者提前做好安排。 如有疑问， 可拨打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７９ ４８８８

或访问

ｗｗｗ．

５１ｆｕｎｄ．ｃｏｍ

了解有关详情。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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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创业板家族企业一股独大比发行制度不合理更可怕

刘纪鹏付宇

2010

年

12

月以来， 创业板新股

大面积跌破发行价， 而且有愈演愈

烈之势。 一般来说， 新股上市后价

格上涨或下跌都应当是市场选择，

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的结果，

属正常现象。 但我国创业板自

2009

年

10

月开通至今 ， 由于 “三高”

（高发行价、 高市盈率、 高超募资

金） 发行与 “体制性造富” 严重违

背了公平与效率的初衷， 走了一个

极大的弯路。 在这种背景下， 如今

新股大面积破发的现象就显得很不

正常。

笔者近日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调

研， 至成文之时， 已上市的

212

家

创业板公司均纳入调研范围。 笔者

认为， 目前创业板主要面临两大问

题： 一是不合理的新股发行制度，

二是创业板家族企业 “一股独大”

的股权结构。 其中， 创业板家族企

业 “一股独大” 比发行制度不合理

更可怕。

创业板面临的

两大重要问题

（

一
）

创业板发行制度的市场化
实质是

“

伪市场化
”

表面上看， 监管部门一直在追

求发行制度市场化， 但实际上由于

不放开发行规模， 仅仅对个股进行

市场化询价， 粥少僧多， 必然导致

询价询到天花板上， 这样的市场化

实质上是 “伪市场化”， 而在这背后

则是监管部门的行政垄断和行政审

批， 在这样的审批制度下， 企业若

想在创业板上市， 就要经历复杂的

审批程序，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而

监管部门也要消耗大量人财物， 如

此效率低下的市场化也必然是 “伪

市场化”。

除此之外， 创业板的发行体制

也导致了新股发行的各个参与主体，

如保荐承销券商、

PE

、 基金， 甚至

拟上市企业等构成了复杂的利益链

条， 环环相扣。 以保荐承销券商为

例： 首先， 目前券商直投现象十分

普遍， 他们在保荐企业上市前以很

低的市盈率进行直投， 购买企业原

始股， 因此对券商来说发行定价越

高， 回报也就越高， 暴利驱使他们在

询价过程中发生各种腐败。 根据笔者

调研显示， 券商一般都以

5－8

倍甚

至更低的市盈率进行直投， 而笔者所

调查的创业板

212

家企业发行市盈率

达

69

倍， 因此其在短时间内产生至

少

10

倍以上的暴利。

其次， 券商有赚取超额承销费的

动机。 一般来说， 券商对计划内募集

资金收费

3%-5%

， 而对超募资金部

分收费则要高得多， 达到

6%-8%

，

这让他们产生了询价询到天上的牟利

冲动。 创业板

212

家企业计划募集资

金

537

亿， 实际上募集了

1635

亿，

超募

1088

亿； 平均每家预计募集资

金

2.5

亿， 实际募集

7.7

亿， 超募

5.2

亿， 超募比达

204%

， 超募资金远远

高于预计募集资金， 造成了极大的浪

费。 同时超募资金还受到严格监管，

多余的资金通常只能被闲置到银行专

用账户中吃利息， 而需要融资的企业

又因为复杂的审批程序与严格的标准

而无法获批， 很多成长性好的新兴企

业被迫到海外上市。

因此， 创业板目前的发行制度

完全是 “伪市场化” 泡沫的堆积和

券商等各参与主体的狂欢盛筵。 这

种打着市场化旗号， 进行行政垄断

和行政审批， 履行 “伪市场化” 的

实质之举， 再加上不良的利益机制

驱动以及层层的利益链条相互作用，

必然会造成发行价格畸高， 而一旦

泡沫被刺破， 新股二级市场交易价

格就会迅速跌落， 进而导致发生大

面积的破发。

（

二
）

家族企业一股独大的股权结
构是创业板问题实质

上述创业板发行制度不合理已

经被人们充分看到并被揭露， 但这

只是创业板问题的表象， 创业板问

题的真正实质， 是其在股权结构上

出现了渗透着夫妻、 父子、 兄弟这

种血缘关系的家族上市公司 “一股

独大”。 对

212

家企业的调查表明，

其中

200

家企业都是家族企业， 其

发行上市前第一大家族股东平均持

股比例高达

54%

， 持股超过

70%

的

有

51

家 ，

50% －70%

的有

64

家 ，

30%－50%

有

61

家，

30%

以下的仅有

23

家。 其中， 雷曼光电公司李跃宗

家族， 发行前持股

99%

， 发行后持

股

74%

。 这才是创业板效率低下和暴

富的根源所在。

首先， 一股独大造成了极不合理的

财富分配体制。 创业板一股独大使得

IPO

高溢价获得的财富实际上被家族掠

夺。

212

家创业板企业造就了

676

个亿

万富翁与

100

个十亿以上的富翁家族，

完全没有实现创业板点燃企业家创业激

情的预期目标， 而仅仅是财富在特定群

体中的重新分配。

其次， 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造成

治理结构不合理， 其限售股解禁对二

级市场造成巨大压力。 国有企业与创

业板家族企业的一股独大不同， 国有

企业治理结构较为完善， 其股权转让

行为被严格限制， 而且它的财富创造

溢价部分属于国家， 或者至少不属于

高管或某个私人业主， 虽然很多已经

全流通， 但在各级国资委包括中投公

司的控制下， 不管是央企、 国企股，

还是大盘的金融股， 都没有大规模减

持流通的现象； 而家族企业由于公司

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 信息披露都是

由家族控制， 而且解禁后的流通不受

约束， 他们可以利用高抛低吸等手段

多频次地、 在短时间内获取暴利。 与

此同时， 有些家族企业高管为在解禁

后售出股票甚至不惜辞职， 因为他们

已经看到这些靠垄断上市的家族企业

控制人， 在解禁后巧取豪夺社会财富

的实质。

而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 他们长期

以来一直秉持一种观念： 打新股带来的

是稳赚的利润。 那么， 今天创业板新股

为何大面积破发？ 背后的重要原因就

是： 投资人认识到， 一旦买入创业板股

票就必须尽快抛出。 很多最初打新股的

人还有抱着侥幸心理， 选择继续持有，

但是看到创业板家族企业背后一股独大

的实质， 就失去了信心。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

论： 创业板现在面临的 “三高” 发行、

“造富” 等公平与效率缺失的局面， 从

表面上看是因为 “伪市场化” 的发行定

价机制， 实际上是家族企业 “一股独

大” 的股权结构所致。

改革创业板发行体制

走出创业板发展困境

发行制度不合理加上责权利严重不

对等， 必然导致创业板出现 “三高” 现

象， 也为今天创业板上市公司大面积破

发埋下了隐患。 要走出创业板发展面临

的困境， 就必须从监审分离、 责权利统

一和治理 “一股独大” 的股权结构入

手， 进行改革。

首先， 实行监审分离。 证监会行使

其监管职能， 将审批权力下放， 券商等

各中介机构切实履行其职责和义务， 这

样就能大大降低审批环节的门槛和成

本， 扩大发行规模， 在此基础上， 市场

化询价机制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 进而

“三高” 发行现象就会被抑制住。

其次， 坚持保荐代表人、 承销商等

责权利统一。 保荐代表人每年进账数百

万元， 券商也收取巨额承销费， 在获得

如此巨大收益的同时， 两者就应该承担

与收益相匹配的责任。 因此， 监管部门

应该紧紧抓住保荐人和承销商这两个环

节， 如果其中出现问题或者出现造假等

现象， 就应该对不负责任的承销商和保

荐人课以巨额罚款、 吊销执业资格， 甚

至将保荐人永远罚出场、 苛以刑事制

裁， 真正做到责权利统一。 这样才能保

证券商和保荐人严格履行义务、 承担法

律责任。

总之， 创业板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各参

与者责权利的统一， 股民是证券市场中弱

势一方， 既然已经甘冒风险进行投资， 享

受了权力与利益的证券监管部门与保荐

人、 承销商就要担负起责任， 不要让股民

成为这种伪市场化行为的最终埋单者。

再次， 逐步改善家族企业 “一股独

大” 的股权结构。 应该从法律和政策上

要求已上市创业板 “一股独大” 的大股

东逐步将家族持股比例降低到

30%

以下，

同时要求申请创业板上市的公司， 其第

一大 （家族） 股东持股也必须低于一定

比例， 并严格限制家族股东高抛低吸行

为， 切实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

（刘纪鹏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付

宇系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理论理论理论理论

募资利息影响创业板新公司真实经营业绩

倪一帆

在本轮年报中笔者发现， 新上市公

司的财务费用利息收入普遍较上市前有

较大增长， 并且对公司当年利润贡献也

较大， 这在

2010

年上半年创业板新上

市公司中尤为明显。

2010

年上半年，

创业板

54

家新公司中， 有相关数据可

供分析的公司

42

家 （以下简称样本公

司）。 统计结果表明， 样本公司

2010

年

度平均实现利息收入

994

万元， 远高于

上市前

56

万元的水平。 同时样本公司

利息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大。

公司财务费用利息收入来源有两个

途径， 一是银行存款， 二是资金拆借。

创业板严格的监管基本杜绝了拆借资金

的可能性， 巨额的募集资金存款才是利

息收入大涨的主要原因。 通过

WIND

统

计， 样本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共计

344

亿

元， 截至

2010

年末仍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达

254

亿元， 占

74%

。 由于对存量募

集资金高风险投资的监管限制， 新上市

公司纷纷采用定期存款、 协定存款和通

知存款 （以下简称定期存款） 等形式予

以存放， 其目的不外乎在合规前提下，

获取尽可能高于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

样本公司

2010

年末结存募集资金

254

亿元中就有

244

亿元用于定期存款， 占

96%

； 同时定期存款余额占当年末资产

总额的近一半。 可以说募集资金定期存

款利息为创业板新公司带来了一笔 “外

快” 收入。 而投资者在分析其经营业绩

时， 则需剔除这笔外快收入的影响。

证监会设定了非经常性损益指标，

旨在为投资者了解公司的持续盈利能

力、 做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提供更为

相关的信息。 但在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 中未将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

息收入予以明确列示， 因此也少有上市

公司将此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核算。 通过

对照定义， 笔者发现募集资金定期存款

利息收入应当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一是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和

公司正常业务无关。 募集资金之所以用

于定期存款， 是由于这部分资金处于公

司正常经营所需的安全现金水平之上，

属闲置资金， 其并未参与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循环， 也没有为公司产品增值做

出贡献。 其次如果没有监管限制， 不排

除公司会将它用于委托理财或者证券投

资等业务， 其收益由此将成为非经常性

损益。 而不能因为监管限制， 将实质相

同的同一事项做不同的界定； 最后募集

资金定期存款利率体现的是社会平均投

资回报率， 无法体现公司因正常经营业

务产生的差别化的投资回报率。

二是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在

发生频率上具有偶发特点， 不具可持续

性。 在证券市场上募集资金本身就是一

个偶发事件。 据统计近三年平均每年只

有不到

20%

的公司从证券市场获得资

金， 平均一个公司两次融资的时间间隔

超过

5

年。 其次， 随着募集资金项目的

投入， 能用于定期存款的资金必然减少，

利息收入不具可持续性。

三是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可

能会影响投资者的判断。 若将利息收入

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扣除， 那么样本公司

扣非后净利润负增长的公司将由原先的

14

家增加到

24

家。 前述的东方财富将

由扣非后净利润增长

6.78%

变为下降

40.8%

； 鼎龙股份将由增长

27.85%

变为

下降

4.37%

。 由此直接影响投资者对公

司真实经营业绩的判断。

因此投资者在分析新上市公司经营

业绩， 尤其是本身盈利规模较小而募集

资金结存余额相对较大的创业板新公司

时， 需要特别考虑利息收入对公司当期

业绩的影响。 另一方面， 也希望监管层

明确将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息收入作为

非经常性损益核算， 为投资者提供更多

相关的财务会计信息。

（

作者就职于浙江证监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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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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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以本公司

2010

年末的总股本

16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3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48,000,000.00

元， 剩余未分配的利润

54,

758,356.76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同时， 按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160,000,000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该分配方案已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

160,

000,000

股增加至

320,000,000

股。

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513100000001760

）， 注册资本由

16,000

万元变更为

32,000

万元， 实收资本

由

16,000

万元变更为

32,000

万元。 其他项目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简称： 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 临

2011-030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发布。 为了方便投资者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5

：

00-17:00

， 举行

2010

年度业绩网

上说明会，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取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

河北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

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dqhd/hebei/

） 参与交流。

本公司总经理利玉海先生、 财务总监段晓芝女士、 董事会秘书尹晓南先生将参加此次业绩说

明会， 就公司有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深入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